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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租金贷模式下的租赁合同与借贷合同的法律性质与显名间接代理相似，但两者相对人的意愿不同，属于

必要事实要素上的差别，故“租金贷”模式不能适用显名间接代理的规定。“租赁 + 借贷”合同模式

实际上就是关联合同，根据关联合同理论，“租赁 + 借贷”合同具备经济上的整体性，得以类推适用
《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9~21条的规定，在房屋租赁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解除时，长租公寓负

有返还融资贷款的义务。 
 

关键词 

租金贷，间接代理，关联合同 

 
 

Research on Responsibility of Long-Term 
Rental Apartment under the Rental Loans 
Mode 

Jianing Zhang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Received: Mar. 7th, 2022; accepted: Apr. 8th, 2022; published: May 13th, 2022 

 
 

 
Abstract 
The legal nature of leasing contract and loan contract under rent-loan mode is similar to that of 
explicit indirect agency, but the will of the relative person is different, which is the difference of 
essential factual elements. Therefore, the rent-loan mode cannot apply the provisions of explicit 
indirect agency. In fact, the leasing contract with loan contract should be considered a linked con-
tract, which has comprehensively economical connection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linked con-
tracts. Therefore, long-term apartment rent loans shall apply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9~21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for Trying Cases on Dispute over Contract for the Sal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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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dity Houses”, and when a leasing contract is rescinded, nullified, or revoked, the agency of 
long-term apartment shall be liable for the re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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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租公寓运营模式在占据越来越多租赁市场的同时也频频“暴雷”，时常会出现长租公寓携款潜逃

或资金链断裂等问题，原房东在无法收到租金的情况下收回房屋，困于合同相对性，租客无法以租赁合

同解除为由解除借款合同，进而面临着无房可住却仍需还贷的困境，长租公寓却得以凭破产抽身而出。

本文试图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通过分析“租金贷”模式中的法律关系，探究长租公寓的责任承担路径。 

2. “租金贷”模式的问题检视 

由于近年来租赁住房市场的庞大需求，吸引了大量资本的投入，“租金贷”模式下的长租公寓应运

而生，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市场。这种租房平台与金融机构结合打造的金融借贷消费模式突破了传统房屋

租赁关系最多存在三方当事人的结构，形成了包括金融贷款机构、长租公寓中介机构、承租人与房东的

四方法律关系，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复杂的法律纠纷。 

2.1. 案例引入 

1) 案情简介 
经过提炼，案件基本事实如下：2018 年 7 月原告李廷毅与被告北京昊园恒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昊园恒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被告要求原告通过第三方平台“元宝 e 家”支付房租，具体

支付方式为：“元宝 e 家”一次性将一年租金借贷给被告，然后分期每月从原告绑定的账户中扣除租金。

2018 年 11 月 18 日由于被告没有及时向房东汇款导致房东将房屋收回，原被告协商于 2018 年 11 月 24
日解除租赁合同，但直至 2019 年 4 月 5 日，原告发现本应由被告撤销的分期贷款业务仍未解除，原告请

求被告负责清空原告所签约的“元宝 e 家”剩余贷款与因逾期所产生的违约金，并解除原告的贷款偿还

义务与贷款合同。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主张被告应将其“元宝

e 家”的平台房租分期业务解除并清空剩余贷款和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涉及第三方相关事项，原告可另案主

张解决，故驳回了原告涉及第三方“元宝 e 家”的相关诉讼请求 1。 
2) 案件评析 
本案所涉租赁合同实际包含两个法律关系：原被告间的房屋租赁关系与原告和“元宝 e 家”金融平

台间的借贷关系。原告通过按月还贷的方式支付租金，第三方金融平台“元宝 e 家”通过委托支付关系

向被告支付租金。法院驳回涉及第三方金融平台相关诉讼请求的判决显然是认为房屋租赁合同与借贷合

同是两个独立的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租赁合同仅能对合同当事人即原被告间产生法律拘束力，不

能扩张影响到租赁合同外的第三方金融机构。这也就意味着在借贷合同中，如果第三方金融机构与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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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约定租房合同解除时租赁合同相应解除的条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也不能以与被告间的租

赁合同解除变更借贷合同，原告解除借贷合同的诉请没有依据，故原告只能向第三方金融机构全部清偿

借款，再向被告请求返还[1]。 

2.2. “租金贷”的模式 

通过租赁或是委托合同关系取得房屋出租人的法律地位后，中介机构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的同时

会要求承租人与第三方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合同，合同约定第三方贷款机构将一年租金一次性支付给中介

机构，中介机构向房屋所有权人支付租金，而承租人按月向第三方金融机构偿还租房贷款。由于房屋所

有权人与长租公寓间的租赁或委托关系并非“租金贷”模式中的主要法律关系，此处不予赘述。“租金

贷”模式主要涉及长租公寓、承租人与金融机构三方法律关系，通过借贷合同与租赁合同联立起三方的

权利义务，承租人既是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也是借贷合同的当事人。在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与承租人的三

方法律关系中，承租人向长租公寓支付房租的义务转化为向金融机构的还款义务[2]。 
虽然长租公寓运营“租金贷”模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利用承租人的信用实现短期内大量的融资变现，

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长租公寓往往提供“押一付一”甚至是“押零付一”的优惠条件来吸引租客签订

金融借款协议，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承租人的租房难题。通常认为，法人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偿还或

者无偿还能力时有抵押担保，贷款风险较小，但长租公寓在规模与资金数量等指标上存在限制，即使向

其发放贷款实际风险较低，以我国现行的企业统一评信标准来看，长租公寓往往达不到贷款的信用等级。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为了争夺金融市场，个人授信贷款作为金融机构一个重要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机

构往往更愿意接受承租人的个人授信贷款来简化向企业法人贷款的所需的更为繁琐的审批程序，从而扩

大自身信贷业务，增加利润收入[3]。在“租金贷”模式良性运营的情况下，各种市场主体都可以减轻资

金压力，从而打造多方共赢的局面。 

2.3. 长租公寓涉及的法律问题 

1) 市场风险的不合理转移 
“租金贷”模式中，承租人作为借贷合同与租赁合同中的共同当事人，以其自然人信用通过委托支

付条款建构起了第三方金融机构与长租公寓间的融资关系，长租公寓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时，由于第三

方金融机构与长租公寓间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长租公寓无需向第三方金融机构承担还款义务，承担

还款义务的是借贷合同的当事人即承租人。前述李廷毅与北京昊园恒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租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中，被告与原告因房屋租赁合同解除签订的《退租交接表》项下，未对昊园恒业公司撤销原

告签署的分期贷款业务的义务做任何约定，然而《退租交接表》却特别约定了因租赁合同产生的任何经

济纠纷与法律责任与昊园恒业公司无关，这意味着被告无需承担原告因租赁合同而缔约的借贷合同项下

的偿还义务。从“租金贷”运营的整体模式来看，租金义务在“租金贷”模式中转化成还贷义务后，无

法与使用租赁物形成对待给付关系，故承租人面临房东清退时，无法以租赁合同中的法定解除权事由解

除借贷合同，仍需继续还款。在实际融资对象长租公寓破产的情况下，第三方金融机构仍可向借贷合同

相对人承租人主张权利，利用个人资信最大程度收回信贷资金，从而避免了融资对象破产而无法收回借

款的窘境，而承租人承担了最终的市场风险。 
2) 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恶意利用 
事实上，长租公寓与第三方金融机构正是通过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利用得以实现对市场融资风险的

转嫁。案涉《退租交接表》对昊园恒业公司义务的免除不宜认定为无效的格式条款，因为此条款不具有

“免除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情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除了法律规定或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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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合同不能对缔约方以外的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借贷合同不能对非当事人昊园恒业公司产生

法律效力，昊园恒业公司本就无需承担撤销贷款业务的责任，何谈免除责任？民事主体基于对交易对象

信用与履约能力的考察，选择将自己的利益实现与风险承担依赖于特定的交易对象，合同的相对性原旨

在保护这种交易预期，如果能够因为合同当事人无法预期考量的第三人违约事项对合同相对人主张违约

的抗辩，交易的安定秩序就会被破坏，然而，“租金贷”模式中，第三方金融机构与长租公寓往往具有

合作关系，两个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又有整体性上的联系，第三方金融机构对长租公寓的违约情形理应知

情，长租公寓似乎难谓真正意义上借贷合同的合同外“当事人”。租赁合同虽然与借贷合同是两种法律

关系，但经由共同当事人——承租人，彼此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没有租赁合同，承租人不太可

能会与第三方金融机构签订借贷合同；如果没有借贷合同，以融资为目的的长租公寓也不会与承租人签

订租赁合同。第三方金融机构与长租公寓藉由租赁合同与借贷合同客观上的关联获得利好，又藉由法律

上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免受风险. 

3. “借贷 + 租赁”合同的法律性质探究 

如前述，“租金贷”模式下租赁合同与借贷合同的权利义务具有整体性，孤立地研究分析租赁合同

或借贷合同，就容易忽视两者在客观上的联系，无法把握“租金贷”整体模式的法律性质。对借贷合同

与租赁合同法律性质的整体分析实质上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一般而言，只有在当事人约定或法

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合同相对性的例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1) 第三人受益或第三人义务合同。2) 债权人的撤销权与代位权。3) 间接代理制度。4) 《关于

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 19~21 条规定所体现的关联合同制度。以

下，本文将着重对比分析以上规定中与“租赁 + 借贷”合同性质最为相似的两个制度，藉以探究“租金 
+ 借贷”合同的法律性质。 

3.1. 借名行为 

“租金贷”模式中，长租公寓凭借承租人的自然人信用向第三方金融机构融资，与借用他人名义实

施法律行为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目前理论界对于“租赁 + 借贷”合同的模式理研究尚且不多，但对具

有相似性质的借名行为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论著。 
1) 借名行为的性质 
借名行为并非传统民法上的概念，而是对借助他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的简称[4]，我国学者中对于这

类行为形成体系性论述的主要有杨代雄与冉克平，本文将在下文对两者的观点进行梳理研究，进而总结、

提炼出借名行为的基本性质。 
冉克平先生认为，借名行为是指借名人以出名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出名人与借名人约定法律后

果由借名人承担。他通过行为实施者的不同，将借名行为区分为直接借名行为与间接借名行为，前者，

借名人以出名人的名义与相对人实施法律行为；后者，出名人以自己名义与相对人实施法律行为。直接

借名行为在现行法律规定上与表见代理构成相同，直接借名行为可以类推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间接借

名行为与间接代理间在行为人与委托人的关系、行为人的名义、行为人与委托人的约定、相对人是否知

情、相对人的意愿等类比点上有完全的关联性，间接借名行为就是间接代理。然实际上将借名行为区分

为代理行为(间接代理)与类代理行为(类推适用表见代理的行为) 
根据杨代雄学者的区分标准——行为实施者的意愿，可以将借名行为区分如下：行为实施者主观上

想为他人实施法律行为，就属于代理行为；行为实施者主观上想为自己实施法律行为，则属于冉克平归

纳的“间接借名行为”[5]。两位学者区分借名行为的判定基准在表述上不尽相同，然而通过对比二者判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2.103025


张嘉宁 
 

 

DOI: 10.12677/ojls.2022.103025 192 法学 
 

定基准的内涵——“借名人以出名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表明行为实施者在主观上意图为自己谋利，

而“出名人以自己名义实施法律行为”表明行为实施者在主观意图上为他人谋利，本文发现两位学者的

判定基准具有实质上的相同性。 
纵观前述学说，以行为实施者的身份或意愿划分借名行为的类型是为了区分出其中的代理行为，然

而在借名人以出名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的情况中，借名人完全可以通过内部约定获得出名人的资质、

信用与财产情况等外观使得交易相对人相信借名人就是出名人自身，在相对人看来，这与出名人以自己

名义实施法律行为并没有什么分别。无论是直接借名行为还是间接借名行为，是借名人还是出名人出面

实际缔约都是内部关系，问题在于第三人如何看待法律行为的当事人究竟是实际上所出现的人还是名义

载体[6]。第三人视野中，行为实施者的真实身份几何不甚重要，他所需要考察与依赖的全部只是行为实

施者表现出来的资质、信用与履约能力。行为人因内部的借名约定而具有第三人所信赖的出名人的外观，

成为了第三人眼中实际的“出名人”，故借名人以出名人名义在第三人看来仍是出名人以自己名义缔约。

综上，笔者认为所有的借名行为都属于间接代理行为。 
2) “租赁 + 借贷”合同的相似性认定 
如前文所叙，借名行为的实质就是间接代理，从“租金贷”模式中长租公寓与第三方金融机构的合

作关系可以推定第三方金融机构对内部关系知情，故“租赁 + 借贷”的合同性质与借名行为的对比可以

直接转化为与显名间接代理行为的对比。从表 1 两者的法律结构对比来看，其法律性质具有较高的相似

性：间接代理内部关系中代理人经本人授权，租赁合同中承租人实际上授权了长租公寓对其自然人信用

的使用；间接代理外部关系中，以代理人名义与相对人缔约，借贷合同中以自然人信用为保证向第三方

金融机构融资；间接代理的法律效果实际由全部本人承受，租金贷模式中长租公寓享受借贷合同权利，

承租人承担还款义务，虽然长租公寓在借贷合同中无需承担任何义务，其在租赁合同中仍需承担提供租

赁物的义务，并以之为对价使用承租人的信用进行融资，长租公寓的还款义务转化成了提供租赁物的义

务，从合同整体上来看，长租公寓获得融资的同时也需要承担义务。两者唯一的不同在于相对人的意愿，

显名间接代理中相对人意图是与本人实施法律行为，而“租赁 + 借贷”合同模式中，第三方金融机构将

融资贷款直接支付给了长租公寓，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三方金融机构的意愿是与长租公寓缔约，只能说明

第三方金融机构并不关注借贷人对贷款的实际使用情况。通常情况下，自然人的资信高于一般的法人，

故相较于长租公寓，第三方金融机构更愿与承租人签订借贷合同。 
 
Table 1. Comparison of legal structure between explicit indirect agent acts and “loan + rent” contract 
表 1. 显名间接代理与“借贷 + 租金”合同的法律结构对比 

 行为人与 
委托人关系 行为的名义 行为人与 

委托人的约定 相对人是否知情 相对人的意愿 

显名间接代理 代理人经本人授权 以代理人的名义 法律效果由本人 
实际承受 相对人知情 与本人实施 

法律行为 

“借贷 + 租赁” 
合同 

长租公寓经 
承租人授权 以承租人的信用 长租公寓仍需承受除 

权利以外的法律效果 第三方知情 与承租人签订 
借贷合同 

3.2. 关联合同 

1) 关联合同的性质 
在以孤立的合同为模型的民法规范群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19~21 条的规定成为了鲜少的特例[7]。《商

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19~21 条的规定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将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抵押贷款合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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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整体来解释，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德国关联合同制度的借鉴。为了更为体系化地梳理关联合同的

性质，笔者将以德国法中的关联合同制度为基础梳理关联合同的立法意旨、构成要件与法律效力。 
德国法的关联合同制度出现于一系列欧盟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指令出台后，旨在作为消费者权益

保护的手段。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358 条的规定，构成关联合同主要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一，关联合

同仅适用于消费借贷领域，合同一方必须为消费者；其二，贷款目的在于支付买价或支付其他给付的价

金，贷款目的与买卖合同有关联性；其三，买卖合同与借贷合同构成经济上的整体，所谓经济上的整体

是指除了贷款目的有关联性以外，两个合同相互形成这样一种关系，以至于如果不订立其中一个合同，

则另外一个合同也不会被订立，那么即可判断两个合同构成经济上的整体，经济整体性具体的判断标准

可以从贷与人与经营者的相互关系来具体判断[8]。需要注意的是，关联合同的整体性与别于主从合同的

依附性，借贷合同虽然以实现买卖合同为目的，但如果不存在借贷合同，买卖合同也无法实现，关联合

同中的整体性更强调两合同间互相依存的关系；从合同无效不必然导致主合同无效，主从合同关系中更

强调从合同单方面对主合同的依附关系。 
经济上的整体性要件是关联合同效力彼此关涉的正当性所在，关联合同不同于一般的多数合同，关

联合同间存在着一个特定的经济目标贯彻于这些合同内外，使得关联合同间彼此依存、紧密结合，经济

上的整体性构成了合同效力关联的基础[7]。这种经济上的整体性主要是由贷款机构与经营者间密切的利

害关系决定的，彼此间荣损与共的关系往往使得他们面对消费者时结成利益联盟，结合关联合同制度诞

生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背景，笔者对关联合同制度的立法意旨进行归纳：以经济整体性为基础关联合同

效力，最终指向消费者保护的目标。 
基于构成要件中的贷款目的牵连性，如果一份合同遇到障碍时，如果一方当事人依然坚持另一份合

同的效力，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9]，故关联合同制度赋予了消费者撤回直索的权利。基于构成要件中经

济上的整体性，关联合同制度赋予了消费者抗辩直索的权利。 
2) “租赁 + 借贷”合同的相似性认定 
首先，虽然“租赁 + 借贷”合同模式主要产生于房屋租赁借贷合同领域，并不符合德国法将关联合

同限制于“买卖 + 借贷”合同领域的规定，但后来民法典为了配合欧共体消费者指令于民法典中已经增

设了相关规定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对消费借贷适用领域的限制，因此“租赁 + 借贷”合同的产生领域并不

影响相似性认定。其次，“租赁 + 借贷”合同中，借贷合同的缔约目的是为了支付长租公寓的租金，与

借贷合同间有关联性。再次，从两合同间的关系来考察，承租人与第三方金融机构签订租赁合同的主要

目的在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金贷”模式作为长租公寓的一种融资工具通过借贷合同实现融资变现，

在借贷合同不存在的前提下，长租公寓也不太可能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从贷款机构与经营者的关系

上来看，经营者在租金贷模式下无需提供资产信用证明的情况下实现短期内大量的融资变现，而贷款机

构在租金贷模式中得以凭更有保障的自然人信用为担保，在扩大融资业务的同时降低了融资贷款的风险

性，经营者与贷款机构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但经营者有赖于贷款机构提供的融资服务，贷款机构

有赖于经营者开展融资，两者在利益上具有密切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两者已经形成了事实

上的利益同盟。综上，从“租赁 + 借贷”合同与关联合同的构成要件的对比中可见两者具有完全的关联

性，所以“租赁 + 借贷”的合同模式本质上就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19~21 条所体现的关联

合同制度。 

4. 长租公寓责任承担的路径评析 

4.1. 显名间接代理规定的类推适用 

“租赁 + 借贷”合同能否类推适用显名间接代理的规定需要进行论证，类推适用需要将其事实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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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引制度具体化的法律事实进行比较，并根据相似程度决定参引程度[10]。法律规范包括法律事实和法律

效果两个要素[11]，因此本案中的相似性判断应该从法律事实的相似性构造和价值评价两个角度展开[12]。
从法律事实的角度来看，“租赁 + 借贷”合同与显名间接代理在类比项上有高度的相似性，唯一的不同

在于相对人的意愿上。两者的事实要素并不完全相同，但事实要素的相似绝无完全对等的可能，关键应

当判断相对人意愿这一事实要素是否是必要事实的差别。 
实践中，第三方金融机构与长租公寓往往具有合作关系，李廷毅与被告北京昊园恒业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表明借贷合同时常以租赁合同中的支付条款为形式成立生效，以上事实都可

以推定第三方金融机构知道长租公寓与承租人间的关系，如果类推适用显名间接代理的规定，承租人与

第三方金融机构订立的借贷合同应当直接约束长租公寓与第三方金融机构。显名间接代理制度之所以规

定合同可以直接约束相对人与本人，法理在于相对人与代理人的意思表示都是在相对人与本人间成立合

同，而“租赁 + 借贷”的合同模式中，第三方金融机构的意思表示并非是与长租公寓缔约。意思表示是

法律行为的要素，无意思表示就无法律行为，显名间接代理与“租赁 + 借贷”合同中行为人的意思表示

的不同属于必要事实上的差别，故不能类推适用显名间接代理的规定。退一步而言，即使是显名间接代

理中，在极少数情况下，相对人知道代理人与本人的内部关系，但其内心真意是与代理人进行缔约，此

时也不能僵化地适用《民法典》第 926 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代理人与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不一致，法律行

为未成立生效。 

4.2. 公平原则的适用 

观览审判实务，本文发现法院在判决商品房按揭贷款合同纠纷时往往会引入公平原则的适用。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诉王忠诚、王琪博、王琪宝即青海越州房地产开放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如果合同正常履行，买受人取得房屋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得以保持平衡。但本案

中因为房地产公司不能交付房屋致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房地产公司却仍实际占有着买受人的首付款以

及银行的按揭贷款；买受人未取得房屋却既支付了首付款，又需偿还按揭贷款。买受人在对合同解除无

过错的情况下，仍被要求对剩余贷款承担还款责任，即明显不合理加重了其负担，各方权利义务失衡有

违公平原则 2。“租赁 + 借贷”的合同模式与商品房按揭贷款商业模式具有实质上的相似性，除了类推

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审判中是否可以直接适用公平原则处理“借贷 + 租赁”

合同间三方的权利义务？ 
诚然，类推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做法衡平了三方间权利义务，为弱势方承

租人提供了倾向性的权益保障，体现了公平原则。直接适用公平原则突破合同相对性于法无据，合同相

对性固然有例外，但只能在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情况下才能有所例外。此外，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在借贷合同中是不适用的，借贷人将贷款用于第三人属于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与借贷合同无关，贷款人

通过考察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与财务状况确保自己的贷款能够如期收回，如果因为借款人本人没有使用借

款而将还款责任转移到一个借贷人事先未经考察的第三人上，显然对贷款人不公平[3]，哪怕贷款人对第

三人事先有所了解，他决定实施法律行为信赖和依据的仍是合同相对方的能力，实际用款人最终承担还

款义务是超出借款人的合理估量与预期的，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违反了法律的可预测性要求。直接

适用公平原则推导出来的判决虽然是合理的，但其构建起的论证违反贷款合同基本制度与理念的，实属

不妥。 

4.3. 《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19~21 条的类推适用 

我国现行法框架下并没有对关联合同制度的系统性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 24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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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体现了关联合同制度的理念，但该司法解释将适用范围限定在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贷款担保合同之

中。买受人与银行，买受人与开发商之间形成的两合同与德国关联合同同质，具有经济上的整体性，开

发商和银行出于一个利益框架之内，可以说《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19~21 条的规定基本与德国

关联合同的考量标准类似[13]，因此对“租金贷”模式能否推论适用司法解释第 19~21 条的证成可以结

合德国关联合同制度的立法原理与立法精神。 
本文讨论的“租金贷”模式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根本区别在于合同类型，正如前文关

联合同性质中所叙，合同效力联立的正当性在于两合同经济上的整体性，因此我认为判断“租金贷”模

式是否具有参照适用的相似性关键在于“租赁 + 借贷”合同是否具备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贷款担保合同

间经济上的整体性，即房屋租赁合同与借贷合同的关联之紧密程度是否已经达到标准。经济整体性一面

面向复数合同效力关联的法理基础，一面面向弱势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宗旨，因此有学者提出经济整

体性的考量因素主要为，借贷者与经营者通过依存关系使得他们在何种程度内控制自己可能遭遇的风险，

而是的消费者处于左右为难的弱势地位？ 
首先，无论是贷款机构还是经营者相较承租人与商品房买受人都在信息掌握上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地

位。其次，“租赁 + 借贷”合同中，贷款金融机构与经营者间往往具有极其密切的利益一致性，彼此间

荣损与共的相互关系经常使得他们联结成利益同盟。正如房地产开发商、银行与购房者的博弈过程中，

前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也经常会联合起来结成联盟，一起对抗购房者[14]。再次，在租金贷模式中，一

旦面临市场风险，长租公寓通过破产程序规避租金返还义务，第三方金融机构仍能依据借贷合同向承租

人主张权利，两者都得以抽身而出，唯有承租人背负了所有风险[1]。一言以蔽之，“租赁 + 借贷”合

同中第三方金融机构与长租公寓形成的足够密切的关联关系足以使承租人落入不利境地，存在对弱势主

体倾斜性保护的客观需求，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立法宗旨与立法原理。虽然公平原则的

单独适用缺乏法理依据，但法官通过公平原则进行法律解释，类推适用司法解释第 19~21 条的规定，属

于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对规则的合理适用。 

5. 结语 

“租金贷”模式下的长租公寓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法律纠纷虽然目前还没有可供直接适用的法

律规定，法院应当积极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合理地类推适用现行法框架下《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

中的相关规定，当房屋租赁合同被解除时，承租人有权解除借贷合同，长租公寓应当将收受的租金与融

资贷款分别返还承租人和第三方金融机构。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三者融资型的消费信用交易模式可能会不断涌现新形态，审判实务中在

考虑其法律构成后也可以将《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19~21 条的规定适用其他买卖或服务提供的

合同类型。但是应当存在一定的限制条件，经济上的整体性是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正当所在，最高院可以

通过颁布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来规范对这一概念做类型化、具体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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